
自 帶 證 照 切 結 書 
     

旅客:  

參加:吉米國際行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旅遊團 

若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日 啟程當天未帶妥

護照正本及簽證至機場而導致無法出境時，所衍生之

一切後果及損失費用願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。 

特立此書。 
 

特別叮嚀：一、此次旅遊以出發日算超，護照效期至
少需 6 個月有效期限 

          二、公務人員：請注意服務單位之出國相
關規定. 

          三、其它說明：旅客同意自行檢查證照，
並於出發當天自帶有效的證照前往機
場。 

  四、護照空白頁數：請提供造訪國家的簽 

      證申請及移民官署用印 

 (每一國家應有二頁空白頁) 

 
 

 

切結人簽名： 

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 

承辦單位：吉米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

    電話： 02-25638336 

    傳真： 02-25638331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